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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社会科学本土化作为一种在全球范围内都屡屡提及的学术主张，在诸多方面构成了与主流

科学观的冲突，从而成为一个聚讼纷纭的论题。考以社会科学史，可以发现在 19世纪现代社会科学形成之

初，西方社会科学内部以“历史主义”为标志的学术运动就触及了类似的命题。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和哲

学诸领域，各种历史主义思潮从不同的角度都发起了对普遍主义社会科学观的批判，大致可以分为经济学

历史主义和人文科学历史主义两条理论进路。“历史主义”思潮所蕴含的知识论逻辑，可以对当下语境中讨

论社会科学本土化问题提供重要借鉴。

关 键 词：历史主义；社会科学；本土化

在中国以及其他多个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领域，“本土化”都是一个重要议题。各种本土化的主张

强调社会科学知识的“地方性”或“历史特殊性”，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一种反普遍主义的科学观。这种科学

观挑战了主流的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观，一直存在不少争议。考以现代社会科学史，这样的知识论和方法论

立场在现代以来第一次，也是影响极为深远的一次表现，是十九世纪以德国学界为代表的人文社会科学中

的“历史主义”思潮。

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思想并无统一的、确切的定义。①但大致上，历史主义的核心在于认为社会

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的性质不同，每个民族和时代都有着独特性，没有普适的制度安排，也无法建立具有

普遍意义的规律和理论体系。美国历史学家伊格尔斯指出：“历史”因素是在 19世纪的欧洲思想中被重新

发现的。在 17、18世纪启蒙思想中，要么没有历史，要么历史就意味着“黑暗中世纪”，是需要彻底否定的，

社会可以基于人类理性的、自由的“同意”和“契约”来重新建构。但是，面对 17、18世纪理性主义启蒙思想

激发的现实政治实践所带来的动荡，社会思想家开始返回历史，质疑启蒙理性“将抽象的数学精神应用到

文化和政治中”。从抽象的无历史的理性和自然秩序出发来建构社会秩序的理论被怀疑了，社会不再被认

为是个人的简单组合，而认为是有“结构”的，而这个结构又是“演变”的，是历史性的。在法国大革命失败

后，现代欧洲社会科学各学科都兴起了一股被称为“历史主义”的思潮，在法学中以萨维尼和梅因等为代

表，政治学中埃德蒙德·柏克为代表，经济学中以李斯特、施穆勒等为代表。他们的思想虽然被冠以“保守

主义”、“历史主义”等不同的名号，但是基本精神莫不是强调社会变迁中本土“传统”和“历史”因素的重要

影响，批判启蒙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而在社会学中，其创始人孔德、斯宾斯和涂尔干等人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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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虽然没有被明确地归入历史主义的阵营，但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倾向。新生的社会学通过对“社会”及其

“结构”因素的重视，矫正了对“个人理性”的过度抬高，回应着那个时代的因为革命和社会剧变引发的混

乱，同样开始强调秩序和历史传统。②

总体来看，“历史主义”作为早期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起源于德国，并在德国思想

中得到了最为丰富的发展。一般认为，历史主义思想兴起的政治背景，是德国思想中为了应对启蒙理性的

普遍主义而掀起一场反向运动，是为了反对英法两国挟普遍主义理性之“名”推行政治、经济、文化霸权所

作出的文化努力。③同时，德国历史主义思潮对民族性的强调和整体主义的视角，也反映了 19世纪德国谋

求国家统一和强盛的社会文化氛围。如伊格尔斯就指出，“德国政治民族主义是在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

胜利之后反对法国的斗争中兴起的，正是这一斗争激发了德国思想中的反启蒙运动倾向”。④于是，19世纪

晚期，在德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掀起了一场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全方位的激烈争论，史称“历史主义

之争”。这场争论中明确形成了“历史主义”这一概念，并一直延续到 20世纪关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

诸多争论中，以至于诸如库恩的“范式理论”等当今诸多对科学主义的反思也时常被称为知识论的“历史主

义”。这一复杂思潮的一个核心共同点，在于对历史和文化特殊性的强调，反对把抽象的普遍主义理论作

为社会科学的唯一或者最高形式。

在这场学术争论中，历史主义的各种观点呈现出错综复杂面貌，多有交叉混合。但是，从方法论的角

度来看，大致可以分出两条理论进路：其一是以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为代表，主要是针对当时经济学奥

地利学派的“演绎主义”倾向进行批判。他们强调要对社会和经济现实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并提出具体、历

史的解释和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其二是以哲学和社会学中的“历史主义”为代表，更多是针对孔德首

倡的“实证主义”主张做出反思。这些学者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要求对社会事实背后的文化

价值和意义内涵进行诠释。这样两种取向的历史主义思想对社会科学本土化都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演绎主义批判：经济学历史学派

19世纪末和 20世纪初，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在现代学术史上第一次明确主张了一种基于民族国家立

场的社会科学观。美国经济史学者斯坦利·布鲁（Stanley L. Brue）指出，经济学中的德国历史学派将动态

的演进的观点运用于对社会的研究，认为适用于特定时期的某个国家的经济思想，可能对另一个国家或者

另一个时期来说并不适用，强调政府的积极作用，而反对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学。他认为，“历史学派是民

族主义的，而古典学派是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历史学派更主张“归纳/历史方法”而不是抽象的形式化

演绎。⑤

大致来说，历史学派批评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的个人主义倾向和形式化特征，倾向于强调现实问题的特

殊性与整体性，强调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历史性和价值维度。其历史性是指经济学历史学派强调历史问题

和现实政治问题的具体性和不可重复性，它们是一个个特定的、综合的真实“问题”，而不是普遍的、分析性

的抽象“命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在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上与逻辑实证主义的普遍主义方法有所不同；

而历史事件和现实问题中政治利益因素，更使围绕这些问题形成的理论往往是体现了特定的价值立场的，

决非真正客观普遍的科学。

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李斯特、罗雪尔、施穆勒等人，韦伯则由于出色的经济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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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常常被归入这一队列。其中，李斯特是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他首先对亚当·斯密和萨

伊等人提出批评，认为那种无国界的普遍的经济学理论错误地假定了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秩序和完全自

由平等的贸易秩序的存在。他指出那种无国家概念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经济学只不过是反映和符合了

英国这样的强势工商业国家的利益，那些后进但试图赶超的国家则必须采取一种国家本位的保护主义的

经济学。他说：

“为了理解普遍自由贸易这个概念，我们必须具有这样的想象，一个世界范围的共和国是存

在的。……（萨伊）所谈的始终只是以整个人类社会的利益为唯一对象的经济。……（但是）必须

把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与世界主义经济划分开来。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是由国家的概念和本质

出发的，它所教导的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来推持

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而世界主义经济产生时所依据的假定是，世界上一切国家所组成的只是一

个社会，而且是生存在持久和平局势之下的。”⑥

威廉·罗雪尔从整体论的角度出发，认为政治经济学不应该只是一些普遍性的理论法则，而应该把经

济现象作为一个嵌入在制度、文化等多种复杂因素中的事物来进行具体的解释。他明确提出：

“（对于政治经济学），我们了解到这门学科是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或其经济生活相关

的……国民生活同其他所有生活一样是一个整体，它的各种不同现象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因此，为了科学地理解国民生活中的一个方面，就必须知道其所有的方面。特别是，有必要关注

以下七个方面：语言、宗教、艺术、科学、法律、国家、经济……。政治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都存在

着密切的联系……如果我们对国家这个最大的经济实体、这个持续不断地无法拒绝地作用于经

济的所有其他方面的经济实体不加考虑，我们就无法理解国民经济这个有机整体。”⑦

罗雪尔这种多角度综合并视国家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主张，显然会导向一种基于国家立场的特殊主义

方法论。也就是说，即使社会科学中存在那些不同维度的静态抽象理论，它们也无法用同样的割裂的方法

去解释一个复杂综合的真实经济体及其运作。而如果视国家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就必然面临着每一个国

家差异巨大，几乎无法用同样的“大数定律”式的思维去把握“一般”规律等这样一些方法论上的特殊难

题。亦即，在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现实问题研究中，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就不再是探求某种抽象的“一般规

律”，不是理论的演绎，而是去把握和正确描述具体的“特殊现象”。这里，并不是说一般规律不存在或者没

有意义，而是说它们不再是首要的和可行的。尤其是对于“真实问题”的研究，总是综合性、整体性和复杂

的，不适合于那种分析的、割裂的、仅仅聚焦于探求特定侧面“事实”之普遍法则的研究方法。

同样，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施穆勒对古典经济学在对社会制度忽略或者假定不变的条件下进行抽象

演绎的方法提出批评，认为历史的、描述的材料以及制度性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对充满历史性的制度因素

的关注，导致他对那种过于简化地寻求普遍性经济法则的古典经济学，尤其是奥地利学派非常不满，与奥

地利学派代表人物门格尔进行了一场公开的激烈争论。正是他和门格尔之间开启了对关于经济学方法论

的一场影响巨大的争论，被称为现代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方法论之争”。他指出：

“经济制度除了是人类的感觉和思想、行为、习俗以及法律的产物之外，还是什么呢？……由

于需求和供给在不同的习俗与法律体系下是相互冲突的，所以他们的结果也有极大的不

同。……最糟糕的错觉莫过于那些英国较早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认为存在大量简单的、自然

的法律与经济制度，它们一直保持原样并将继续持续下去。”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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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兼具社会学家和经济史家角色，身处这场方法论“历史主义之争”，也深受历史学派的影

响。他的立场虽然在历史方法和逻辑演绎方法之间有所摇摆和折中，但是对于历史主义的原则提出了不

少出色的概括，并给予了正面评价。韦伯首先是强调了现实问题的整体性和复杂性面向，社会科学在根本

上关注社会的真正“实在”而不是抽象的法则。他指出：

“对于精确的自然科学来说，‘规律’愈普遍有效，它们就愈重要和愈有价值；而对于赋有具体

前提条件的关于历史现象的认识来说，最一般的规律因为其内容最为空洞，所以也最无价值。由

于一个‘类’概念的有效性愈广泛，它就愈使我们离开实在的丰富性，因为它包含尽可能多的现

象的共同因素，它就必定是尽可能地抽象，因而是空无内容的。按照我们的看法，在文化科学

中，关于一般的认识在其本身是绝无价值的。”⑨

韦伯对当时的德国唯心论哲学、历史法学派和国民经济学历史学派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历史

学派）完全正确地认识到，用‘规律’的阐述代替对实在的历史认识，或者相反，通过相互并列的各种历史观

察达到严格意义上的‘规律’，在方法上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要能够达到这样的认识结果，就需要对特

定“历史实在的整体，包括它所有的因果联系都必须作为‘给定的’被设立起来，作为已知的被假定了；而且

如果有限的精神能够达到这种认识，就无法设想抽象理论的认识还有什么价值”。⑩

同时，他又强调了社会科学中基于“价值关联”的因素而导致的对于“事实”和“问题”的选择性定义问

题。在韦伯看来，所有社会现实同时也是“文化性”的实在，基于文化和价值的对于“社会事实”的选择性定

义，建构了我们感知到的社会现实。这就为某种知识论的相对主义留下了空间，因为既然社会“事实”和

“现实”都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不同价值立场的建构和诠释，那么所谓科学的普遍规律就失去了得以维持

的“客观性”基础。亦即，“在科学工作的理想目的应是把经验的东西还原为‘规律’这种意义上，‘客观地’

对待文化事件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仅仅是“无意义的无限世界事件中从人类的观点

来考虑具有意思和意义的有限部分”。􀃊􀁉􀁓

虽然经济学领域中的历史主义伴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面兴起而衰落下去。但是，德国经济学历史

学派的某些思想——如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单向的历史演进性等——仍然不断被后来的研究重新发掘。

历史学派的思想启发了美国经济学中的“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理论，并作为当前“演化经济学”流

派的重要思想渊源而受到极大重视。􀃊􀁉􀁔即使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之下，也有不少经济学家充分认识到了

“历史”因素的极端重要性。如以建构了一般均衡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翰·希克斯，就在其《经

济学中的因果律》一书中指出：经济学还处在“科学的边缘”，无法进行有效的预测和控制。而其根源在于

它不能进行真正的“科学实验”，无法“超脱历史的时间性”。􀃊􀁉􀁕

总之，当代这些对历史主义思想作出了完善与发展的理论流派，仍然延续着对自由主义经济学追求形

式化普遍理论的批判，强调现实经济问题的历史性和特殊性。这对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有非常大的启

发意义。而在实际上，今日不少中国学者所提出的“本土化”主张，也有很大程度上采取了类似于德国经济

学历史学派的思路，突出了现实问题的独特性、复杂性和政治性。

二、实证主义批判：人文社会学科中的历史主义

在 19世纪和 20世纪初的德国学术环境下，按照今天的规范所界定的文学、史学、哲学、法学等人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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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甚至经济学、社会学都更多地被统称为“历史科学”或者“文化科学”。即使在主要涉及物质财富及其生

产而显得更加“客观”的经济领域，历史学派也对那种追求普遍适用法则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有所批判，

强调了历史和国家的特殊性。而在经济学之外的那些更具人文色彩的“文化科学”中，对于社会研究方法

论的历史主义立场的探讨更为复杂，这些讨论对社会和文化研究中的“价值”和“诠释”问题投入了更多的

关注。

美国历史学者伊格尔斯认为，人文学术中历史主义的源头是在 18世纪的德国，是德国思想中对于启

蒙运动的某些思想模式，尤其是自然法学说的反动。这种源自对启蒙主义的普遍理性和自然法的反动，到

了 19世纪随着穆勒和孔德等提出社会科学中采用与自然科学一致的实证主义方法论，激起了新一轮的争

论。正是这一轮与实证主义科学观的争论，为人文科学中的历史主义在学术史上留下了最深的印痕，并一

直启发着后来诸多思想运动。在 19世纪末到 20世纪初的争论中，威廉·狄尔泰、威廉·文德尔班、亨利希·

李凯尔特、恩斯特·特洛尔奇、马克斯·韦伯和弗里德里希·梅尼克等历史主义最卓越的代表人物密集登场，

掀起一场方法论的“历史主义之争”。􀃊􀁉􀁖

这些主要表现在人文学者中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经济学中的“历史主义之争”，他们主要不是

从“抽象演绎”与“经验描述”之间的方法论区分去展开争论，而是从社会科学（历史科学、精神科学）的研究

对象所具有的“主观性”和“自我意识”入手来论证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殊性。对于经济学历史学派，以及部

分历史主义史学家来说，他们主要强调的是社会历史问题不断变化的历史性，复杂开放的综合性，以及相

应的不可重复性；而对于人文领域中的历史主义者来说，他们更加强调的则是人——作为社会科学的对

象——具有自我意识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科学因为其研究对象具有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而

更加需要进行“内部的理解”，而不是“外部的观察”。社会事实首先是一种“精神事实”，人类社会不是完全

服从某种客观的因果决定论的机械系统，而是在人类的创造性、能动性、价值性作用之下被建构出来的，因

此并不会服从普遍性的客观规律。

在这场争论中，狄尔泰认为，关于人的科学只能是“精神科学”，需要的是对于具有独特性的历史事实

所包含的意义、意图和价值观念的移情理解，而非某种一般化的因果陈述和命题。而实证主义方法论忽视

人类社会特有的意识、价值观等“内在实在”，要求只把科学考察的对象局限于可观察的外部实在，是一种

极大的偏颇。狄尔泰这样评论孔德所提出的实证主义，他说：

“尤其在当前的法国，就这种实证主义的突出的解释方式无法公正地对待历史意识的实在和

集体生活的价值观念所构成的实在而言，人们发现它的实在观点——尽管它今天在那里仍然非

常强大——所具有的说服力是非常有限的。”􀃊􀁉􀁗

狄尔泰认为人类总体以及各个组成部分，就像个体的人一样，是一个个有机的“生命体”，有着某种集

体性的意识和价值，有着独一无二的生灭与勃发的生命历程。在这里，“有某种令人困惑不解的、无限的多

样性，某种无限的视界，开始展现出来了”，对人类历史的考察也必须从这种无限的多样性和个体的独特性

出发，进行一种具体的、移情的理解。􀃊􀁉􀁘

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的代表人物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也特别探讨了历史科学中的哲学问题。文德

尔班同样关注“历史主义之争”中关于学科分类的问题，他认为应该反过来从研究方法入手，区分两种不同

的科学——法则的科学和事件的科学。前者寻求的普遍的、不变的法则或者规律，而后者则寻求对于具有

生命和价值的特定的群体、个人以及事件全方位理解。他把这种一般与特殊的二元论追溯到苏格拉底的

历史主义与社会科学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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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认为柏拉图更多地认为真正的“实在”是事物的共性和形式，而亚里士多德则肯定了个体的独特性一

面。对于科学研究来说，研究者既要关注那些普遍的常量和法则，同时也要关注那种独一无二的、特定和

具有自身内在性质的事件。􀃊􀁉􀁙

李凯尔特继承了文德尔班的基本观点，在其基础上作出了很大的发展。他指出，科学的分类既可以从

对象的性质入手，也可以从研究的方法入手。与文德尔班类似，他从方法的不同入手，把科学划分为探求

一般法则的科学和探求事物的个别性的科学。不过，在为这两种科学命名时，他依然采用了更接近于按照

对象性质来区分的范畴，前者被称为自然科学，而后者被命名为文化科学。他声称：

“有一些科学，它们的目的不是提出自然规律，甚至一般来说也不仅仅是要形成普遍概念，这

就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而言的历史科学。……也就是说，它们想从现实的个别性方面去说明现

实，这种现实绝不是普遍的，而始终是个别的。……历史科学如何表述它所研究的现实之物的特

殊性和个别性，这在目前尚不清楚。因为现实本身由于它的不可计量的多样性而不能纳入任何

概念之中。”􀃊􀁉􀁚

韦伯身处这场方法论之争的尾声，他的社会研究方法论思想深受历史主义的影响，但也摇摆于历史主

义思想和相对的以奥地利学派为代表的方法论主张之间。在这场方法论之争中，奥地利学派的科学观代

表了一种源自古希腊哲学传统的关于知识的要求，即要求科学知识必须是某种具有普遍性的全称命题陈

述。韦伯密切关注这场方法论之争，在 1903年到 1918年间，韦伯发表了 8篇论述社会文化科学方法论的

文章。他指出正是在历史学派的古斯塔夫·施穆勒和奥地利学派的卡尔·门格尔之间的争论构成了经济学

中方法论之争的沸点。􀃊􀁉􀁛

韦伯试图在这两种对立的方法论主张之间作出某种平衡，肯定了两种方法论主张各自的合理性。但

在总体上，韦伯还是较多地被视为一个历史主义者，对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主张作出了深刻的阐述。他认

为：“社会科学兴趣的出发点毫无疑问是围绕我们的社会文化生活的现实的、亦即个别的形态，这种文化生

活处于普遍的、但仍然是个别地形成的联系中，处于从其他的、不言而喻仍然个别地形成的社会文化状况

发源地生成之中。……在天文学中，天体使我们有兴趣进行考虑的只是它们在数量上可以精确测量的方

面，相反我们在社会科学中所着重的是事件的性质色彩。还可以补充说，社会科学所涉及的是精神事件的

参与，而以神入的方式‘理解’这些事件当然是一种不同于想要或者能够解答精密自然科学的公式的任

务。”􀃊􀁊􀁒在这里，韦伯对认为社会研究对象存在“质”与“量”两个层面，在社会研究中不能把所有性质上的不

同都完全化约为“量”上的差异。同时，他又从社会事实所具有的面向的无限性、人类知识的主观建构性以

及研究中的“价值关联”等角度出发，指出社会科学理论的基本形态必然高度受限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价

值背景。这样一种理论立场显然具有很强的历史主义色彩。

德国历史主义最后一位代表是历史学家梅内克。梅内克提出了“个体性”概念和“个体发展”概

念，认为“历史主义所做的首先是把崭新的生命原则应用于历史世界。……核心是用个体化的观察来

代替对历史—人类力量的普遍化的观察”，人类的精神和灵魂才是最伟大的历史力量，历史总是一个生

机勃勃的生命体，而非臣服于普遍化法则的东西。而且，无论是实质性的“因果规律”，还是统计性的

“相关关系”，都只是一般情况和大数法则，并不是针对“特定个体”的。在“特定个体”的意义上，没有任

何“规律”可以完全“准确”地解释和预言，它一定是充满复杂性和特殊性的，而且总是会抗拒任何既定

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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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主义的当代影响

围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一度盛极一时的历史主义思潮从一开始就受到奥地利学派（或称维也纳学

派）理论家的挑战，并逐渐衰落。德国作为历史学派的大本营，其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失败显然加速了历史

主义思想的衰退。而由于历史主义与德国纳粹意识形态之间的思想关联，历史学派的思想对手在战争期

间大都移民美国。借助战后美国全球霸权的影响，普世主义思想以及科学哲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在受到

历史主义的第一波挑战后，逐渐取得了思想界主导地位。沃勒斯坦指出，这场争论的结果，“就是将历史的

社会科学的世界性事业从其宏伟之开端扭向时间和空间方面、在规则性（规律性、法则性）的和具体性的研

究范围都是更窄的研究之上”。􀃊􀁊􀁔

但是，这种状况从 20世纪中后期又重新开始有所变化，一种新的历史主义思想在政治和知识领域都

重新抬头。历史主义思想所蕴含的多重含义在当代各种反普遍主义哲学思想中都重新受到关注，并在不

同方向上有所发展。在政治理论领域，那种普遍主义的现代化思想受到依附论、世界体系论等理论的挑

战，一种反对西方式普世主义的民族文化认同也日益强化；而在知识论领域，传统上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

表的普遍主义科学观的主导地位也开始动摇，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科学”都日益被视为一种历史性的、处

于文化情境和现实权力中的实践，而非一种具有超越社会文化影响的、普遍为真的理论陈述或方法论原

则。沃勒斯坦准确地描述了这一种新的研究取向，他说：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另一些社会科学家则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转向史学。……他们有时

遵循韦伯的传统，有时遵循马克思的传统，有时介于他们两者之间。……他们所作的工作不太具

有‘科学主义’的性质，而更多地偏于‘历史主义’的方向。他们严肃对待各种特殊的历史背景，将

社会变迁放在他们所讲述的故事的核心位置上。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的主旨并不是要检验、

修正和制定普遍规律，而是要利用一般规则去解释各种不断变化的复杂现象。……他们对‘主

流’社会科学的批判包含着如下一个断言：这类学科偏爱共识的神话，忽略了社会变迁的核心地

位；它们在将西方概念用于分析各种完全不同的现象和文化时表现出了一种天真的、甚至是傲慢

的自信。”􀃊􀁊􀁕

在这场科学领域的历史主义，或者说反科学主义潮流中，从知识论和方法论方面提出的最为代表性的

理论是库恩关于“科学革命”的思想。其所提出的“范式”理论对主流的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观形成了最大的

冲击。之后几乎所有的对传统科学观的批判，均无法绕开库恩提出的观点，或多或少地受到其的影响。库

恩的范式理论认为，在科学研究中，没有一种客观中性的观察语言可以作为统一的科学的基础，没有一种

固定和中性的感觉经验，所有的观察都依赖于某种概念基础和理论预设。􀃊􀁊􀁖一个时代或者一个科学共同体

的科学理论受制于特定的文化情境，科学家共享的世界观、基础概念、理论模型、问题意识等构成了特定阶

段或者科学共同体进行研究的基本“范式”。这个范式具有突出的历史性，在不同的范式之间甚至是“不可

通约”的，即无法在深层次的基本预设和概念等层面达成共识和一致性。

如果说库恩的思想更多的是从科学史的角度出发，对科学演进的实际过程作出的一种概括，那么当代

的科学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传统又分别从另外的角度延续了历史主义对普遍主义科学观的批判。

第一，在科学哲学的传统中，因为受到语言哲学的影响，强调“观察的理论负载”或者“语言负载”，成为

历史主义与社会科学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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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知识论方向上一种常见的反思路径。当代科学哲学历史学派的代表之一诺伍德·汉森首先明确提出

了“观察的理论负载”问题。他指出，科学观察绝不是一种视觉意义上的“看”，人们从来不是在实验中直接

看到观察对象，观察“受不同的理论、不同的解释、或者不同的智力结构的影响。……表达我们知道什么所

使用的语言和符号也影响着观察，没有这些语言和符号也就没有我们能认作知识的东西”。􀃊􀁊􀁗这样，作为科

学规律普遍性之基础的所谓直接经验的“客观性”就难以成立。社会学家帕森斯也指出，“对事实的描述包

含一个按这种意义来理解的概念系统。它不仅是客观现实的一种再现，而且是客观现实的有选择性的安

排”。􀃊􀁊􀁘而社会科学哲学家彼得·温奇认为，在语言基础上建构的社会现实是一种基于内在意义的“规则性”

事实，对于这种社会事实的解释，应该首先是一种在特定语境下对其内含的“社会规则”的理解和诠释，而

不是基于某种科学语言的、外在客观的、普遍性因果解释。

第二，在另一个主要的批判方向上，以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为代表从影响科学研究和科学知识的外

部因素入手也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普遍科学观展开了批判。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突破了传统的知识社会

学，不仅仅从哲学思辨的层面对知识的相对性进行反思，更注重在实验室等真实的科学情境下以人类学式

的实地研究来揭示科学知识本身内在的社会性因素。它也突破了默顿学派开创的科学社会学传统，不再

仅仅把注意力集中于科学的社会组织、传播等外部因素，而是直接指出科学知识自身也具有社会建构性。

在传统的科学观里，科学认知的主体是个人，研究者个人发现的科学知识只需接受普遍性的演绎逻辑

和经验实证的检验。而在科学知识社会学视角下，科学知识是一种集体认知的成果，它们在具体的社会

过程中得以发展，本身就负载着利益和社会性磋商带来的偶然性。􀃊􀁊􀁙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性学者之一

卡琳·诺尔·塞蒂纳也指出，“对实验室的研究已经表明，科学对象不仅技术性地在实验室中被创造出来，

而且符号性、政治性地被建构。……由这些实践而产生出来的‘事实’，也必须被看做是已经由文化所形成

的东西”。􀃊􀁊􀁚

总之，在当代的“科学研究”（Study of Science)领域中，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三条主要研

究方向上都兴起了一股强大的反对传统科学观（经验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潮流，共同构成了知识论中的“历

史主义”潮流。这些不同类型的历史主义、相对主义科学观，在不同侧面为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主张提供了

知识论上的借鉴和支撑。

注释：

①吴承明:《论历史主义》，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2）。

②这一思想可见格奥尔格·G. 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彭刚、顾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第 4页；克里斯·希林等：《社

会学何为？》，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 10页。

③卡洛·安东尼：《历史主义》，黄艳红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第 6页。

④􀃊􀁉􀁖格奥尔格·G. 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彭刚、顾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第 5、168页。

⑤⑦斯坦利·布鲁：《经济思想史》，邸晓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 154-155、159-160页。

⑥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第 107、109页。

⑧Gustav Schmoller. Idea of Justice in Political Econom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4, Mar., 1894。转引自斯坦利·布鲁等著《经济思想史》，邸晓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 205页。

⑨⑩􀃊􀁉􀁓􀃊􀁊􀁒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第 30、37-38、30-31、24页。

􀃊􀁉􀁔贾根良：《施穆勒纲领与演化经济学的起源》，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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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sm and the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LI Zong-ke

Abstract: The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 is an popular issue in the whole world, which is in
conflict with the mainstream viewpoint on science, and faces serious dispute. We find that there is a simi⁃
lar scientific argument (method dispute on historism)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social science. This paper
makes a review on historism, in order to disclosing the core logic of such an opinion which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in the argument about the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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